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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本院受理原告何兴安与被
告李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521 民初 2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何
兴安借款 20000 元。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80 元，共计 780
元，由被告李涛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595号

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志明与被告
宁夏昊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
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
公司、宁夏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323 民初 359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887号

何太伟：

原告何太江诉被告何太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02 民初 88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一、被告何太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
向原告何太江返还借款 9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0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何太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22号

林福平、王新春：

原告高伟诉被告林福平、王新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502民初 9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林福
平、王新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高伟
返还借款本金50000元，并自借款之日2020年1月9日
起，按年息 50000元计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0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23、924、925号

李守才、全淑兰：

原告刘庆平与被告李守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502民初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李守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刘庆
平返还借款20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20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马文忠诉被告李守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02民初9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李守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二十日内向原告马文忠返还借款 30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20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赵丙伟诉被告李守才、全淑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02民初92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一、被告李守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赵丙伟返还借款15000元，按照银行
间同业折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年息3.75%承担自2022年1月12日至借款清偿完
毕之日止利息；二、被告全淑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元、公告费200元，由被告负担。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216号

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首锐、向欣琪：

本院受理银川综合保税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依法判令被告宁
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首锐、向欣琪在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办公室（即宁夏银川
市综合保税区二号路南附楼 1-48室）向原告提供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完整的公司章
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及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监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及原告委
托的律师、会计师查阅、复制；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首锐、向欣琪在宁夏懿
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办公室向原告提供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完整的会计账
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型账簿）、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
查的有关资料）供原告及委托的律师、会计师查阅；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宁夏懿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吴首锐、向欣琪共同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少军：

本院受理原告杨芳诉被告马
少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81 民初 501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芳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0元、公
告费 600 元，共计 2600 元，由原告
杨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鹏：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被告杨
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
未付租金 26390.34元，违约金自 2019年 11月 7日起计算至 2023
年 5 月 4 日金额 6820.41 元，总计 33210.75 元（之后的违约金以
26390.34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5 月 5 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2.请求对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宁A7M683的车辆行使抵押
权，对该车辆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
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 10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尚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吉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少东：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恒
源兴银砼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少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55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 于 银 川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
王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丽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诉
马丽萍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陶志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
被告陶志永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15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
被告赵海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牛海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牛海东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永钊（曾用名：陈永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永钊
（曾用名：陈永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钱伍兵（曾用名：钱五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钱伍兵
（曾用名：钱五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茹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茹
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伍生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伍生
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春
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玉宁：

本院受理原告郭丑明、张彩凤与被告郑玉宁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崔希明：

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宁与被告崔希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26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维银、安文保：

本院受理原告秦建荣与被告曹维银、安文保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
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谢敏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谢敏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
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华兴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新堂：

本院受理原告李岩与被告宁夏华兴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王新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734号

周永华、周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丰公司）与被告周永华、周军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周永华、周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29952.19元、利息 994元，合计 30946.19元，以 29952.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7%计算，支付 2022年
12月 21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74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174元，由被告周永华、周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海兵、谢媛、李波、武建林：

本院在执行刘金矗与杨
海兵、谢媛、李波、武建林、杨
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
行人杨迪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执异 86号执行
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
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寇而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被告寇而沙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9490.48元、利息 7470.63元、费用 3380.73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3
年 2月 21日，此后的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
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合计40341.8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190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
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
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7月 24日上
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琼：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与被告张琼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8153.28元、利息 6127.02元、费用 4248.69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3
年 2月 21日，此后的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
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合计38528.9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1904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
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
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7月 24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冯鹏云：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冯鹏云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59949.37
元、利息48201.32元、费用6220元、分期手续费0元（利息、费用、分期手续费等暂计算
至2022年9月1日，请求按照《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计算方式
判令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114370.69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
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2027号民
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
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检察院申诉告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各一
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7月 31日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马生贵：

本院受理原告马勇艳诉被告马生贵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抚养费 90000元（从 2018年 8月 13日
至 2023年 8月 13日，共计 60个月）；2.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
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立鹏：

本院受理原告王磊与被告李立鹏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205
民初59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立鹏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磊债权转让款300000元、
逾期利息72000元，合计372000元。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205民初5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白秦平：

本院受理原告齐勇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王保军：

本院受理原告贾莹与被告王保军、谢亮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02民初 18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保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贾莹支付鱼款
4586 元；二、驳回原告贾莹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邦家具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朋与被告宁夏鑫邦家具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 民初
1446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被告宁夏鑫邦家具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朋工资251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元，减半收取计214元，由被告宁夏鑫邦家具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雷明军：

本院受理（2023）宁0121民初1028号原告唐亚娟与被告雷明军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 1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准予原告唐亚娟与被告雷明军离婚；二、子女抚养：双方生育女孩雷媛媛（2013年3
月4日出生）由原告唐亚娟抚养，被告雷明军自2023年6月份起每月支付雷媛媛抚养
费 1000元，至雷媛媛十八周岁时止；三、家庭财产：位于永宁县阳光花园 13-4-201室
房屋归原告唐亚娟所有，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由原告唐亚娟负责偿还；四、原告唐亚娟
支付被告雷明军房屋折价款6万元（该款用于抵付雷媛媛部分抚养费，不足部分在抵
付完毕后由被告雷明军继续支付）。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唐亚娟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综合审判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银凤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吴斐：

本院在执行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
程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银凤凰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申
请执行人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
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追加被执行人申请。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听
证，现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执异 98号执行裁定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
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3915号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武毅凯、陈淑雷、刘成林、邓锐、郭庆

春：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执行
人武毅凯、陈淑雷、刘成林、邓锐、郭庆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
人周媛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法院依法中止对银川市金凤区下香溪
美地39-2-101室房屋的查封”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7月 24日 14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